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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扩大地方

政府的自主权，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基于偏好误识理

论，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地区公共产品、服务和

资源的提供和配置上更有效率，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增

长。我国历次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都围绕扩大财政分权

展开，财政税收体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1949年到1978年，主要实行统收统支的集中式管理；第
二阶段从1979年到1993年底，中央逐步放权，实行财政包
干体制；第三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
综观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的税制改革，近 20

年来对中国税制影响最大、范围最广、深度最深的改革就

是2011年实施的营改增。这虽然只是一次税制调整，但也
足见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因为财政体制是

一种分配关系，它体现了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经济

关系的调整和利益得失之间的权衡。营改增即是将原来

征收营业税的行业逐步改革成征收增值税。根据我国税

制划分原则，除了保险公司总部、银行总行等缴纳的营业

税归中央，营业税基本属于地方税种，从1994年营业税条
例实施到 2012年，我国营业税收入从 647.36亿元增加到
15 542.91亿元，足足增长了23倍多，营业税也当之无愧是
地方政府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是地方税的核心。

受篇幅所限，1994 ~ 2012年我国营业税总收入与地方
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关系图已省略。其具体数据为：1994 ~
1998年，营业税收入占地方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在 0.28 ~
0.30之间，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99 ~ 2001年，从0.30
下降到 0.26，2002 ~ 2004年出现大幅上升，从 0.26上升到
0.35，此后从2005 ~ 2012年，比例虽有小幅下降，但都稳定
在 0.32附近。因此，随着营改增的深化和扩围，不少人认

为这会直接减少地方税收收入，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

权的不匹配，进而弱化我国的财政分权。

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研究税制改革，重点关注：营改

增是否会弱化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影响中国财政分权的

因素有哪些？如何量化对财政分权的测度？

二、文献评论与回顾

关于财政分权主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与经

济增长的相关性方面。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分权的重

要转折点，因此实证研究往往以 1994年作为一个重要的
时间节点。张晏和龚六堂（2005）、周业安和章泉（2008）经
过实证研究，均发现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

作用为负，而分税制改革后则为正向作用。对于财政分权

的度量，张晏和龚六堂（2005）以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收
入指标（DCrev）、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指标（DC⁃
exp）、扣除净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指标（DCnet）和预算内
外总收支指标（DCall）为基础，引入相应的人均指标来度
量财政分权。周业安和章泉（2008）在综合考虑了各省人
口规模和中央转移支付后，采用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

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度量财政分权。温妍秀（2006）利用
1980 ~ 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
与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在实证检验

后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均对经济增长

呈现正相关。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使用 1978 ~ 2002年
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GDP增长正相
关，具体表现为地方财政收支占比每上升 1%，人均GDP
增长率会增加0.07% ~ 0.3%；在财政分权度量上，采用各省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比率表

示财政分权，具体为 7个测度水平：RBE、RBI、ROE、
ROI、RBIE、RBOE和RBOI。张曙霄和戴永安（2012）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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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001 ~ 2008年中国内地 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
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

其对财政分权的度量采用了传统文献中最常见的方法，

具体公式为 fdc/（fdc+fdp+fdf），其中 fdc、fdp和 fdf分别表
示中央、省、城市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

根据对以往相关文献在度量财政分权方法上的对比

可知，地方税收收入（LT）和中央转移支付（ATP）是影响
财政分权（FD）的核心因素，同时本文在基于以往文献思
路的基础上，引入政府间税收竞争（Constraint）、税收中性
指标（Neutral_tax）和交互项（ATP×LT）来共同度量对财
政分权的影响。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不同的收入来源

对财政分权的影响作用和程度也不尽相同，何庆光

（2009）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回归发现地方税收入（LT）较转
移支付（ATP）对财政分权（FD）影响更显著。
三、理论假说

1. 税收竞争假说。营改增实质上是政府间纵向的税
收竞争，而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是一国财政分权的必然

产物。欧美实行联邦制的国家普遍具有完善的地方税体

系，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具有税收立法权、征收权和管理

权，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征收较低税率与中央政府和其他

地方政府展开竞争，而且还可以结合地区需要开征新的

税种（只要和联邦税种不相冲突）来增加地方财力。在中

国，政府间税收竞争一直都十分激烈，受地方政府不具备

税收立法权、政府间“上下级”等级制度森严和政府官员

晋升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税收

博弈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增加本地

区财政收入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发展

本地区经济，从根本上提升本地区税收收入，其中强化与

其他地方政府在资源要素上的横向竞争是比较常见的做

法；二是提高税率或税收征管效率，这种做法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规

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财

政收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因

此，分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竞争（Constraint），可以从
另一个侧面有效度量政府间税收竞争（Constraint）对财政
分权（FD）的影响程度。

2. 税收中性假说。营改增也体现了税收中性原则，有
利于我国的流转税制更加合理。税收中性理论是由西方

税收学界倡导并推行的，西方经济学家依据“税收额外负

担”问题提出税收中性原则，认为征税不应造成其他经济

牺牲或超额负担。20世纪 20年代末盛行的凯恩斯主义一
度让“税收中性”受到冷遇，其认为税收应是政府调节经

济的工具。20世纪 70年代以来，“次优原则”的推行又让
“税收中性”原则回到了公众的视线。税收中性假说的意

义有两点：一是减少给纳税人带来的超额负担；二是最大

程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扰和影响。

增值税是依据增值额征收的一种税，它设计的初衷

就体现了“税收中性”原则，由于增值税只对本环节的增

值额征税，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征税，并有利于专业化分工

经营的开展，适应了当今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因此，分

析营改增所带来的税收中性效应（Neutral_tax）为科学合
理的度量财政分权（FD）提供了依据。
四、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计量模型。本文依据何庆光（2009）的思路，为了准
确考察营改增对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在其基础上增加

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Constraint）、税收中
性（Neutral_tax）和交互项（ATP×LT）三个因素来度量营
改增对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本文使用混合OLS回归来
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估计方程如下：

FDit=αi +β1ATPit +β2LTit +β3ATPit ×LTit +β4Con⁃
straintit+β5Neutral_taxit+εit （1）
式中：FD表示财政分权的度量，为本模型的被解释

变量；ATP、LT分别表示转移支付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
为本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ATP×LT表示二者的交互项；
Constraint表示地方政府收入获取行为规范性指标，用
以描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纵向税收竞争程度，为

本模型的控制变量；Neutral_tax表示税收中性指标，同前
者一样为本模型的控制变量；下标 i=1，2，3…，N分别代
表不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t=1，2，3…，T代表样本年
份；αi表示各截面单位的截距项；β1、β2、β3、β4、β5表示对

应变量的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2. 变量说明。
（1）人均财政分权的度量。我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

的差别极大，要在中央与各地方之间寻找到一种科学合

理的财政分权（FDit）方法很不容易。现有学者对于财政分

权的度量各不相同，本文采用现行的度量财政分权较为

普遍的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总支出的比值来度量中

国的财政分权。采用这种方式考虑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各

省人口不同和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样的度量既简便，数

据便于获得，也排除了人口因素的影响。

（2）人均转移支付的度量。本文使用TP表示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转移支付，使用ATPit度量第 i年第 t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均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

要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

付等，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占比很低，因此，本文讨论的

转移支付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TP1，专项转移支付

TP2和其他转移支付TP3。

（3）人均地方税收收入的度量。本文使用LTit度量第 i
年 t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地方税收入。本文度量的地
方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各项地方税收收入和地方财政非税

收入，各具体的分项指标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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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的度量。本文参照胡洪曙等
（2014）度量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方法，使用地方政府收入
获取行为规范指标衡量中国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程度。

公式为：地方政府收入获取行为规范性指标（Constraint）=
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5）税收中性指标的度量。鉴于目前任何一种对税收

中性指标（Neutral_tax）的度量都具有争议，本文采用营改
增后税收减免数额/地方一般财政收入来度量。

3.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 2003 ~ 2012年中国的 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研究，由于港、澳、

台和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较严重，故剔除在外。本文在面

板回归中有 30个组别观测点，所有数据均摘自 2003 ~
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各省、
市、区统计年鉴。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五、实证分析结果与解释

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本文依据郭军华等（2010）
对单位根检验的分类，运用不同根单位根检验方法中的

Fisher-ADF检验、PP-Fisher检验和Dickey-Fuller检验方
法来检验，分别对人均财政分权FD、人均转移支付ATP、
人均地方税收入LT、两者交互项ATP×LT、政府间税收竞
争Constraint和税收中性指标Neutral_tax进行单位根检
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①∗∗∗、∗∗、∗分别表示在P<1%、P<5%、P<10%的显著

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②中括号内为P值。下同。

由表3可知，因为我们检验的原假设是“H0：各变量存

在单位根”，将各个时间序列进行检验时，发现基本在显

著性水平为 1%时就拒绝原假设，说明检验的结果均显著
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样本变量中各个时

间序列是平稳的，这样就保证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2.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与分析。为了便于观测政府
间税收竞争（Constraint）和税收中性指标（Neutral_tax）两
控制变量对财政分权（FD）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政府间税
收竞争（Constraint）和税收中性指标（Neutral_tax）剔除，利
用地方税收收入（LT）、转移支付收入（ATP）两个核心解
释变量进行回归，这样也能观测各省ATP和LT的显著性
水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 4可以看出，18省（自治区、直辖市）LT数据对

FD的影响显著为正，只有7省（自治区、直辖市）ATP数据
对 FD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了 LT对 FD的影响较ATP对
FD更显著，但这只是一个定性的分析，LT与ATP分别对
FD影响有多少，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ATP×LT对 FD的
影响还需要更准确地进行定量解释。

根据式（1）的模型设计，将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
（Constraint）、税收中性原则（Neutral_tax）和地方税收收入
与转移支付收入的交互项（ATP×LT）添加到模型中，相应
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在表 5第（1）列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中，政策虚拟变量

Dum_2012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原因是，2012
年开始营改增一定程度上对地方营业税收入造成了冲击，

影响了地方税的收入，由于存在税收减免等因素，不利于

FD

ATP

LT

ATP×LT

Constraint

Neutral_tax

Fisher-ADF
Chi-square

-3.981 9∗∗∗
［0.001 7］

-3.379 2∗∗
［0.012 5］

-4.524 1∗∗∗
［0.000 2］

-4.246 1∗∗∗
［0.000 7］

-7.087 9∗∗∗
［0.000 0］

-3.203 7∗∗∗
［0.000 8］

PP-Fisher
Chi-square

-5.705 2∗∗∗
［0.000 0］

-7.589 2∗∗∗
［0.000 0］

-7.218 3∗∗∗
［0.000 0］

-7.683 4∗∗∗
［0.000 0］

-11.210 5∗∗∗
［0.000 0］

-5.304 7∗∗∗
［0.000 0］

Dickey-Fuller
GLS（ERS）

-1.525 6
［0.128 2］

-2.982 7∗∗∗
［0.003 1］

-2.183 5∗∗
［0.029 8］

-4.248 5∗∗∗
［0.000 0］

-9.203 3∗∗∗
［0.000 0］

-2.308 0∗∗∗
［0.007 2］

表 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FD

ATP

LT

Constraint

Neutral_tax

变量说明

各地区人
均财政分
权程度

人均转移
支付收入

人均地方
税收入

地方政府
收入获取
行为规范
性指标

税收中性
指标

均值

3.44E-05

0.218 9

0.255 6

0.244 6

0.009 6

标准差

2.05E-05

0.184 5

0.272 8

0.111 9

0.003 2

最大值

10.78E-05

1.464 9

1.602 0

0.425 1

0.011 5

最小值

9.99E-06

0.036 1

0.032 2

0.088 3

0.007 7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地方税收收入

地方财政营业税（Tit·1）

企业所得税（Tit·2）

增值税（Tit·3）、
城市维护建设税（Tit·4）

契税（Tit·5）、
土地增值税（Tit·6）

个人所得税（Tit·7）

其他各项税收（Tit·8）

其他非税收入（Tit·9）

指标解释

营改增初期阶段改掉的那部分营
业税仍归地方政府

2008年以前数据包括外资企业所
得税数额；2008年以后实行统一的
企业所得税法后，数据不再有问题

包括资源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
烟叶税和其他税收收入

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
入

表 1 地方税收收入的各分项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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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分权的推进。Constraint、ATP×LT与Neutral_tax的系数均
显著，说明增加这些解释变量可以更好地度量FD，其中ATP×LT与
Neutral_tax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它们对财政分权的推进有一定程度
的弱化作用，尤其要注意ATP×LT表示ATP与LT之间的此消彼长不
利于中国财政分权的推进。Constraint系数显著为正，一种可能的解
释是在中央大力规范地方预算外收入情况下，地方政府转而大力发

展地方经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反而增加了预算内收入。

为便于对政策实行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将

政策虚拟变量Dum_2012从模型中剔除，并重新
对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得到表 5第（2）列回
归结果。进一步研究地方税收收入（LT）、转移支
付（ATP）以及两者的互相作用（ATP×LT）对中
国财政分权（FD）的影响，并具体分析营改增对
财政分权有多大影响，本文以表5第（2）列为例，
利用求偏导，得出变量偏系数来进行分析。

（1）当LT取值变动时，计算 LT变动一个单
位对 FD变动的影响。若将式（1）两边同时对LT
求偏导数，则可得：

∂FDit∂LTit
=αit+β3ATPit （2）

从式（2）可知，LT变动一个单位，其对FD变
动的影响取决于系数αit、β3、与ATP的取值。若
将表5中第（2）列的数据代入，则可得：

∂FDit∂LTit
=36.153 9-13.395 6ATPit （3）

令式（3）取值为零，则计算出ATP对影响的
临界值为 2.698 9。若此时ATP的实际值小于这
一临界值，则式（3）左边值为正，说明LT的变动
对FD的变动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若ATP实际
值大于这一临界值，则式（3）左边值为负，说明
LT的变动对 FD的影响为负。通过分析面板数
据，发现在300个观测值中，有300个样本的ATP
小于临界值。样本各年的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从表 6中可以看出，各观测样本分布较均
衡，说明LT对FD影响一直很明显，ATP的取值
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因此ATP取值
也逐渐接近于临界值，这说明LT变动对FD变动
的影响逐渐由于ATP取值的增加而不断减弱。
为了能更清楚地观测LT变动对FD的影响，本文
选取 2008 ~ 2012年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
据的ATP值代入式（3）计算∂FDit/∂LTit的取值，

得到结果如表7所示：

省市
名称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
古

辽宁

吉林

黑龙
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常数项

-51.09∗∗∗
［0.000 0］

－29.49∗∗∗
［0.000 0］

－212.04∗∗∗
［0.000 0］

－191.79∗∗∗
［0.000 0］

－298.94∗∗∗
［0.000 0］

－37.00∗∗∗
［0.000 0］

－93.82∗∗∗
［0.000 0］

－63.46∗∗∗
［0.000 0］

－27.29∗∗∗
［0.000 0］

－41.72∗∗∗
［0.000 0］

－75.47∗∗∗
［0.000 0］

－178.70∗∗∗
［0.000 0］

－89.73∗∗∗
［0.000 0］

－162.94∗∗∗
［0.000 0］

－66.42∗∗∗
［0.000 0］

转移支付
（ATP）

-0.242 8
［0.815 1］

2.751 5∗∗
［0.028 4］

－0.057 5
［0.955 7］

0.822 8
［0.437 7］

4.084 1∗∗∗
［0.004 7］

－0.334 9
［0.747 5］

0.748 9
［0.478 3］

0.379 4
［0.715 7］

0.368 8
［0.723 2］

1.359 9
［0.216 0］

2.391 0∗∗
［0.048 1］

0.457 5
［0.661 2］

2.329 2∗
［0.052 7］

0.031 9
［0.975 4］

0.587 5
［0.575 3］

地方税
（LT）

3.156 3∗∗
［0.016 0］

0.418 3
［0.688 3］

2.535 3∗∗
［0.038 9］

4.074 6∗∗∗
［0.004 7］

－0.759 4
［0.472 4］

1.808 9
［0.113 4］

1.006 5
［0.347 7］

2.341 9∗∗
［0.051 7］

0.369 7
［0.722 5］

3.423 0∗∗
［0.011 1］

2.578 8∗∗
［0.036 5］

1.998 7∗
［0.085 8］

0.632 4
［0.547 2］

4.264 5∗∗∗
［0.003 7］

1.584 0
［0.157 2］

省市
名称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常数项

-95.19∗∗∗
［0.000 0］

－249.16∗∗∗
［0.000 0］

－137.20∗∗∗
［0.000 0］

－34.93∗∗∗
［0.000 0］

－40.61∗∗∗
［0.000 0］

－165.01∗∗∗
［0.000 0］

－44.54∗∗∗
［0.000 0］

－188.70∗∗∗
［0.000 0］

－77.62∗∗∗
［0.000 0］

－60.97∗∗∗
［0.000 0］

－482.71∗∗∗
［0.000 0］

－24.97∗∗∗
［0.000 0］

－15.99∗∗∗
［0.000 0］

－51.62∗∗∗
［0.000 0］

－45.53∗∗∗
［0.000 0］

转移支付
（ATP）

－0.196 5
［0.849 8］

1.331 3
［0.224 8］

－0.218 8
［0.833 1］

1.327 2
［0.226 1］

－0.283 8
［0.784 8］

1.099 9
［0.307 8］

－0.010 1
［0.992 2］

6.386 9∗∗∗
［0.000 4］

0.451 0
［0.665 6］

2.442 2∗∗
［0.044 6］

0.948 2
［0.374 6］

0.853 3
［0.421 7］

1.902 2∗
［0.098 9］

－0.485 2
［0.642 3］

0.440 5
［0.672 9］

地方税
（LT）

3.586 2∗∗∗
［0.008 9］

4.930 9∗∗∗
［0.001 7］

4.102 1∗∗∗
［0.004 6］

0.949 4
［0.374 0］

2.029 7∗
［0.082 0］

2.299 4∗
［0.055 0］

1.251 1∗∗
［0.251 1］

2.384 6∗∗
［0.048 6］

3.139 9∗∗
［0.016 4］

－0.931 6
［0.382 5］

5.033 5∗∗∗
［0.001 5］

0.908 8
［0.393 6］

－0.137 2
［0.894 7］

3.007 3∗∗
［0.019 7］

1.662 4
［0.140 4］

表 4 营改增对财政分权影响的回归结果

ATP

ATP×LT

Neutral_tax

常数项

观测值

（1）

30.308 0∗∗∗
［0.000 0］

-11.675 2∗∗∗
［0.000 0］

-3.810 8∗∗∗
［0.000 2］

-6.046 6∗∗∗
［0.000 0］

330

（2）

31.3131∗∗∗
［0.000 0］

-13.3956∗∗∗
［0.000 0］

-3.8729∗∗∗
［0.000 1］

-6.5497∗∗∗
［0.000 0］

300

LT

Constraint

Dum_2012

F-statistic

截面数

（1）

34.769 1∗∗∗
［0.000 0］

21.727 1∗∗∗
［0.000 0］

-3.529 1∗∗∗
［0.000 5］

1 146.099∗∗∗
［0.000 0］

30

（2）

36.153 9∗∗∗
［0.000 0］

23.5683∗∗∗
［0.000 0］

_

1 321.346∗∗∗
［0.000 0］

30

表 5 营改增对中国财政分权总体影响的回归结果

年份

样本
个数

取值
范围

年份

样本
个数

取值
范围

2003年

30

0.036 1～
0.184 6

2008年

30

0.068 3～
0.562 7

2004年

30

0.045 0～
0.237 0

2009年

30

0.089 6～
0.720 0

2005年

30

0.049 7～
0.280 6

2010年

30

0.107 8～
1.057 2

2006年

30

0.056 3～
0.328 9

2011年

30

0.125 2～
1.430 2

2007年

30

0.060 9～
0.426 0

2012年

30

0.133 7～
1.464 9

表 6 ATP取值小于临界值的300个样本
各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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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可知，∂FDit/∂LTit的取值在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绝大多数省份变动不

大，说明LT变动对 FD变动的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降低，其中对比2011年与2012年两列数据，变化也较正
常，并未出现异常减少，说明营改增对财政分权的弱化作

用并不明显。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ATP的增加一定
程度上弱化了 FD。当然，这也可能是ATP、Constraint和
Neutral_tax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考虑 LT取值变动下，ATP变动对 FD变动的影

响。将表5第（2）列的结果代入计算，可得到：
∂FDit∂LTit

=31.313 1-13.395 6LTit （4）

假设式（4）取值为零，计算得出临界值为 2.337 6。通
过分析ATP的变动对FD变动的影响，发现在 300个观测
样本中，有300个样本的LT取值小于临界值，占总观测样
本的100%，样本在各年的分布情况如表8所示：

区
域

东
部
地
区

中
部
地
区

西
部
地
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浙江

福建

辽宁

山东

上海

江苏

广东

海南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内蒙古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重庆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8年

17.42

23.62

29.50

26.34

28.25

27.10

28.53

16.55

26.60

26.83

29.04

28.38

29.24

29.29

29.73

29.83

29.88

29.65

29.80

27.75

29.87

29.60

30.02

29.50

28.59

29.18

29.92

29.58

29.25

29.04

2009年

16.72

22.35

29.28

25.87

27.91

26.40

28.20

15.92

25.78

26.49

28.55

28.16

28.93

29.07

29.43

29.56

29.73

29.40

29.54

26.68

29.60

29.39

29.74

29.27

28.24

28.67

29.81

29.20

28.92

28.90

2010年

15.24

20.29

28.83

24.90

27.14

25.17

27.47

14.60

24.37

25.52

27.13

27.68

28.38

28.67

28.73

28.98

29.35

28.95

29.11

25.52

29.07

28.71

29.26

28.78

26.89

27.88

29.46

28.69

28.06

28.24

2011年

11.36

16.93

28.10

23.59

25.91

23.23

26.51

11.74

22.58

24.28

26.12

26.79

27.17

27.83

28.03

28.17

28.86

27.76

28.23

23.99

28.58

27.91

28.33

28.10

24.48

25.94

28.96

27.73

26.70

26.94

2012年

9.85

14.63

27.48

22.90

24.96

21.84

25.70

10.25

21.40

23.44

25.13

25.69

26.24

27.25

27.30

27.23

28.41

27.09

27.72

22.96

27.98

27.30

27.41

27.47

23.56

25.60

28.61

26.96

25.85

25.86

表 9 2008 ~ 201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FDit/∂LTit取值结果

区
域

东
部
地
区

中
部
地
区

西
部
地
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浙江

福建

辽宁

山东

上海

江苏

广东

海南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内蒙古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重庆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8年

34.07

33.51

34.33

34.98

34.82

33.46

34.96

33.56

35.04

35.24

32.77

33.72

32.45

32.66

34.16

33.86

34.29

33.77

33.88

31.85

33.95

32.94

33.45

33.65

33.73

33.20

32.26

28.62

30.87

31.84

2009年

33.51

33.08

33.75

34.56

34.28

32.77

34.54

33.16

34.65

34.95

31.94

32.97

31.50

31.82

33.55

33.22

33.69

33.10

33.28

30.58

33.41

32.11

32.67

32.79

33.02

32.46

31.52

26.51

29.28

30.40

2010年

32.84

32.63

33.53

34.35

33.96

32.35

34.30

32.90

34.46

34.71

31.24

32.68

30.92

31.20

33.00

32.79

33.36

32.66

32.87

29.89

32.77

31.82

32.08

32.40

32.35

32.07

30.75

21.99

28.53

29.25

2011年

32.80

31.97

32.76

33.93

33.21

31.55

33.77

32.65

34.08

34.48

29.81

31.89

29.77

29.64

32.08

31.72

32.57

31.68

31.95

27.68

31.55

31.72

30.25

31.14

30.93

30.45

29.36

17.00

26.25

27.04

2012年

32.47

32.19

32.37

33.76

32.96

31.11

33.47

32.75

33.90

34.36

29.44

31.47

28.97

29.02

31.47

31.24

32.10

31.26

31.34

26.75

31.04

31.30

29.69

30.25

30.35

30.17

28.33

16.53

24.99

25.84

表 7 2008 ~ 201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FDit/∂LTit取值结果

年份

样本个数

取值范围

年份

样本个数

取值范围

2003年

30

0.035 0～
0.501 9

2008年

30

0.096 7～
1.101 9

2004年

30

0.044 1～
0.602 8

2009年

30

0.117 7～
1.149 3

2005年

30

0.054 5～
0.749 8

2010年

30

0.138 1～
1.247 9

2006年

30

0.061 5～
0.802 4

2011年

30

0.175 5～
1.461 1

2007年

30

0.0781～
1.0053

2012年

30

0.2019～
1.5727

表 8 LT取值小于临界值的300个样本各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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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可以看出，LT取值样本分布均衡，且均小于临

界值，说明ATP变动对 FD的变动存在正向影响，只是不
如 LT变动对 FD变动影响显著。同样，本文选取 2008 ~
201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的LT值，代入式（4）
中进行计算，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9可以看出，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取值均
出现下降，说明ATP受到LT的增加对 FD的影响不断减
弱，其中2011年和2012年两列数据变化基本上是正常的，
并未出现异常减少，从ATP视角分析也说明营改增对FD
弱化作用不明显。

对比表 7和表 9，从数值可以看出，LT变动 1个单位
对FD的影响更大，不论分析LT变动 1个单位对FD的影
响，还是分析ATP变动 1个单位对 FD的影响，两者的此
消彼长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对FD的影响，而营改增这一
政策对FD的影响并不明显。由分析可知，要使FD不被弱
化的方法是，控制一个变量不变，增加另一个变量。因此，

控制ATP的规模，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济的发
展而获取收入，即增加LT才是根本途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本文使用 30个省级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地方税收收入（LT）、中央转移支付（ATP）、两者交互项
（ATP×LT）、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Constraint）和税收中
性原则（Neutral_tax）对财政分权的影响，解析营改增后地
方税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我国财政分权（FD），研究发现，营
改增不会明显弱化中国财政分权，LT比ATP对财政分权
的影响较大和显著，两者对FD均有正向影响，Constraint、
ATP×LT和Neutral_tax对FD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且基本
为负向影响，反映了中央政府为规范地方收入和优化税

收体制所做的努力。

本文还通过对偏系数求导定量测度了LT、ATP分别
对FD的影响，发现LT与ATP之间的此消彼长，不同程度
地弱化了对FD的影响，保持地方税收收入（LT）的稳定增
长，并控制转移支付（ATP）的规模是推进我国财政分权
（FD）的重要保障，如下图所示：

2. 政策建议。为了不明显弱化中国的财政分权（FD），
在营改增不断扩围和地方税体系构建过程中，根据分析

结论可以看出，保障地方税收收入（LT）的基本稳定并逐
渐增长，控制转移支付规模（ATP）是最有效和根本的途
径。中国的财政分权和税制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

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保障中国的财政分权不被弱化，我

们就应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来加以完善：

在中央层面：一是控制转移支付（ATP）的额度并完善
转移支付体系，彻底改变我国部分地区仍存在的以“协

商”等方式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体系，落实我国已实行的

“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使转移支付更加透明，并控制转

移支付的规模和额度。二是提高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从

地方拿走了营业税，增加增值税给地方的分成可以一定

程度弥补地方税收入的损失。三是将增值税在末端的零

售环节改为征销售税，并将这一部分收入划归地方政府，

这样，地方即使没有了营业税收入，也不会造成地方税收

入的变化，也不会弱化中国的财政分权。四是中央政府也

可以考虑适当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增加地方政

府在与中央税收竞争上的能力。

在地方层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应对措施：一是根据

“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尽量体现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

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即能收费的尽量收费（何庆光，

2009）。二是大力发展本地区经济，培育地方稳定税源，并
不断挖掘地方税收入潜力，促进地方税收入稳定增长。三

是争取预算外收入，从多个渠道增加地方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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